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
部分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起点

金额及最低持有数量限制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2年11月17日起，调整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起点金额及最低持有

数量限制。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基金名称

博时岁岁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博时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博时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工业4.0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颐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港深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博时量化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量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荣享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博时颐泽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

博时岁岁增利定开债

博时互联网主题混合

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A

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C

博时国企改革主题股票A

博时国企改革主题股票C

博时工业4.0主题股票

博时颐泰混合A

博时颐泰混合C

博时沪港深价值优选A

博时沪港深价值优选C

博时量化平衡混合

博时量化价值股票A

博时量化价值股票C

博时荣享回报混合A

博时荣享回报混合C

博时颐泽稳健养老（FOF）A

博时颐泽稳健养老（FOF）C

基金代码

000200

001125

001215

002555

001277

014382

002595

002813

002814

004091

004092

004495

005960

005961

006158

006159

007070

00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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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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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博时成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博时荣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新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产业慧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第三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特许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创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成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A

博时成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C

博时荣华混合A

博时荣华混合C

博时创新精选混合A

博时创新精选混合C

博时产业慧选混合A

博时产业慧选混合C

博时恒泰债券A

博时恒泰债券C

博时价值增长

博时精选混合A

博时精选混合C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混合

博时新兴成长混合

博时特许价值混合

博时策略混合

博时上证超大盘ETF联接

博时创业成长混合A

博时创业成长混合C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人民币)

博时行业轮动混合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

008966

008967

010328

010329

011486

011487

011585

011586

011864

011865

050001（前端）
051001（后

端）

050004

016751

050007

050008

050009

050010（前端）
051010（后

端）

050012

050013

050014

002553

050015

050018

050020



29

30

31

32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睿利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博时弘泰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

博时中证银行指数

博时睿利事件驱动混合（LOF）

博时弘泰定开混合

050201（前端）
051201（后

端）

160517

160519

160524

二、调整方案

1、自2022年11月17日起，投资人通过销售机构申购上述基金单笔最低申购金额调整为

1.00元，即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00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1.00元，定投申购最低申购金

额为1.00元。各销售机构在不低于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首次最低申购

金额、最低追加申购和定投申购金额限制，投资人在销售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需遵循销售机

构的相关约定。

2、自2022年11月17日起，投资人在直销机构办理上述基金的相关业务时，同样需遵循调

整后的申购、定投数量限制。即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00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1.00元，

定投申购最低申购金额为1.00元。

3、自2022年11月17日起，上述基金的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为1份，若某笔赎

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4、自2022年11月17日起，上述基金最低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全部调整至1份，最低转换

份额为1份。

5.对于场内申购、赎回及持有场内基金份额的数量限制，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则有规定的，从其最新规定办理。

三、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1、本次调整方案所涉及的招募说明书相关内容，将在更新招募说明书时一并予以调整。

2、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基金投资人应按照法律法规及产品文

件约定办理基金申购、定投、赎回、转换，为保护全体基金持有人利益，对存在异常情况的交易

申请，本公司有权拒绝。

3、投资人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95105568）咨询相关情况。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6日


